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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理工大学第十三届“新人新作原创舞蹈大赛”比赛细则
1、 参赛对象
我校全日制在校大学生。要求同一作品的参赛选手为同一学院的学生。
2、 舞种类别和节目形式
（一）舞种类别：中国古典舞、中国民间舞、现代舞、当代舞、踢踏舞、标准舞以及拉丁舞。
（二）参赛作品形式：群舞。
三、作品要求
（一）各学院选送的参赛作品要求为学生原创，具体规范如下：
1. 倡导参赛作品要能突出本届舞蹈大赛的主题，结合今年校庆年，围绕成都理工大学的办学特色和学校历史，并结合学院的治学精神进行编创。鼓励学生自创自编自导。
2.舞蹈音乐和服装道具在本届大赛不做原创要求，但如评委确定为原创，会有酌情加分。
3.初赛过程中如发现参赛作品为抄袭或模仿，将取消其参赛资格。
（二）群舞作品时间不超过7分钟，且人数不得超过36人。
（三）参赛作品要求体现时代特征、校园特色、青春风采。内容形式积极健康向上，做到选材新颖，编排有新意，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审美情趣，尤其要反映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和理想信念。
（四）要求各学院推荐1支参赛作品。比赛期间一律不得更换参赛作品和参赛选手，违者取消比赛资格（将根据参赛报名表进行抽查）。
（五）要求参赛选手注重对作品内容的理解和表现，在完成技术技巧的同时，力求准确表达作品的内涵。
（六）选手应选择与本舞蹈种类相应风格的服装，不得过分暴露、不得有反映暴力、色情、反动的内容，不得有不健康内容的图案、文字和道具、不得有过分怪异的发型。
四、参赛舞蹈评分（总分10分，评委打分精确到0.001分）
舞蹈编排3分，要求具有合理性、连贯性、完整性，队形变化多样，且表演形式有创意。
舞蹈动作3分，要求整套动作的完成能符合所选舞蹈种类的特色，动作优美流畅；应注重技巧与舞蹈的配合及合理分配，成套动作中的舞蹈、技巧、造型和队形变化应始终保持完整性，不提倡做力所不能及的难度动作；应与音乐完美结合，体现所选音乐特点。
舞蹈内容2分，要求充满活力、清新脱俗、积极向上、展现当代大学生风采。
舞蹈表演2分，要求生动形象、贴切、有神韵；有良好的团队配合与交流，并能充分体现团队精神。


